关于2017年度我校高层次科研项目
及成果统计的通知
学校各有关单位：
为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，促进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的承担与产出，加快我校内涵建设与转型发展步伐，全面提升学校科研水平与学术地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我校制定了《河南工程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办法》（豫工院科〔2017〕44号）。按照文件精神，现对2017年度我校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进行统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统计范围

符合《河南工程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办法》中的2017年度1月1日至2017年度12月31日的项目和成果。

二、统计办法

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，填写附件1。院（部）所属教师在本院（部）申报，其他行政人员按专业归属到院（部）申报，院领导的科技成果由专业所在院（部）负责联系申报。于2018年1月5日前将附件1的电子版及盖章签字的纸质版1份交到科研处。
附件1、2017年度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统计表
附件2、《河南工程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办法》（豫工院科〔2017〕44号）
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9日
